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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猛：今天对话的主题是“国际视野与本土经验”，对话人为刘思达，〔１〕我和陈柏峰是与谈人。

题目里面的“国际与本土”有两重含义。从教育背景上看，刘思达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算是“海

龟”；我和柏峰在中国获得博士学位，算是“土鳖”。从研究经历来说，虽然强调国际眼光，但不论柏

峰还是思达都是做中国的经验研究。社科法学的研究不可能脱离本土经验。

这里还要简单介绍一下社科法学。社科法学，英文是Ｌａｗ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指运用社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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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社会学系、法学院助理教授、社会学博士。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社会学博士。

刘思达部分中文文章：《中国法律的形状》，载《中外法学》２０１４年第４期；《法律职业的政治命运》，载《交

大法学》２０１３年第１期；《中国法律社会学的历史与反思》，载《法律和社会科学》２０１０年第７卷；《法律边疆地区的

纠纷解决与职业系统》，载《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１期；《法律职业研究的死与生》，载《社会理论》２００９年第５期；

《客户影响与职业主义的相对性：中国精英商务律师的工作》，载《北大法律评论》２００８年第９卷第１辑；《当代中国

日常法律工作的意涵变迁（１９７９—２００３）》，载《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７年第２期；《职业自主性与国家干预：西方职业

社会学研究述评》，载《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１期；《分化的律师业与职业主义的建构》，载《中外法学》２００５年第４

期；《法律移植与合法性冲突：现代性语境下的中国基层司法》，载《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３期。刘思达著作：《失

落的城邦：当代中国法律职业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割据的逻辑：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生态分析》，

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１１年版。



学的知识和方法来研究法律问题。广义的社科法学包括不同的研究进路，相对比较成熟的有法

律社会学、法律人类学、法律经济学以及晚近发展的法律与认知科学。中国当代社科法学的发

展，大致是从法律社会学领域逐渐拓展出来的，因此，我们也会将社科法学称为广义的法律社会

学。我们三位主要研究法律社会学，因此，今天的对话主要围绕法律社会学的学术传统展开，同

时也会讨论与其他跨学科法律研究———例如法律经济学———的区别以及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

的区别。

一、学术经历与转向

侯猛：我先从思达本人的经历谈起。思达是北大法学院９８级的本科生。这一届学生中除了

思达在从事学术研究外，还有章永乐。有意思的是，两位去美国获得的博士学位，都不是法学的。

章永乐在ＵＣＬＡ读的是政治学，现在回到北大法学院任教。而思达是在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读社

会学。所以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你们当初会选择读非法学专业的博士，在接受学术训练后却又从

事与法律相关的研究。类似的，历史上有很多知名学者如马克思、韦伯当初也都是离开了法学院，

但最后又回到学术研究中，用另一种视角来理解法律问题。你怎么理解这样的学术训练与学术研

究过程？

陈柏峰：在你正式回答之前我介绍一下章永乐。章永乐现在是北大法学院的副教授，在

ＵＣＬＡ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政治学博士学位。他写过一本《旧邦新造》〔２〕，讨论康有为的政治

思想，大概属于法律思想史研究。我觉得你们俩还真有共同的特点，都是从法学院走出来，都有那

么一点儿“不务正业”。

刘思达：对，我跟章永乐是同一级，我们都有些不务正业，但我比他更不务正业一点儿。因为

章永乐老师读完政治学博士后，还是回到了北大法学院的怀抱，我到现在主要还是研究社会学。

我有时开玩笑说，我搞的是旁门左道，不是正经的法学。但是有社科法学这个大本营后，我觉得我

研究的也是法学了。（笑）

对于侯猛老师的问题，简单说就是，我读大三的时候，对当时的法学教育以及中国法律改革

的情况有些失望。因为当时正好是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那时看很多书，包括苏力老师和贺卫方老师

的书，也听他们关于司法改革的各种各样的辩论。后来看多了、听多了，我就觉得，中国法制建

设中的很多问题其实不是法学家能解决的，也不是律师和法官能够解决的，他们在大环境中受

的约束太大了。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贺卫方老师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还没成公共知识分子

之前———就在推动司法改革。他提出了很多改革措施，并认为司法改革最终是执政党要改革。

贺老师有很多很好的理念，并且在１９９８年出了一本书，叫《司法的理念与制度》〔３〕，对我们的影

响都很深。但是你看他呼吁了这么多年，这些改革措施有哪些实现了呢？非常少，唯一实现了

的就是法袍、法槌的改革。原来中国的法官穿戴和公安干警一样，大檐帽、制服。后来贺老师和

其他学者一起推动变革，现在法官有法袍，律师有律师袍，法官审判还敲法槌。但这只是非常形

式化的东西。

所以我就很失望，要真正推动中国的法律改革，需要从法学内部走出来，需要其他视角。当然

这是一个很单纯的想法。后来选择社会学其实是一个非常偶然的际遇。我大三第二学期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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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永乐：《旧邦新造》，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

贺卫方：《司法的理念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觉得法学院的课有点儿没意思了，想上一点儿其他系的课。当时正好有两门社会学的课，一门是

《法律与社会学》，是赵晓力还在北大时开的课程，就是读经典理论。我们就只读经典，读托克维

尔、韦伯和涂尔干，一学期下来影响非常深；另外一门是社会学系的《西方社会理论》，是李猛老师

去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读博士之前在北大开的最后一门课。他当时还不是讲师，是助教。

他讲的也是经典社会学理论，一学期只读韦伯和涂尔干两个人的书。读完一学期的社会学经典理

论后，自己觉得特别喜欢，就跟被洗了脑一样。社会学经典理论思想家的视角跟法学的规范视角

非常不一样：它从现代性入手，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问题入手。马克思、涂尔干、韦伯这几位

经典社会理论家———我们经常把这三位叫做社会学的三大“祖师爷”———的著作都是在１９世纪中

后期到２０世纪初这段时间完成的，正好是欧洲社会大转型的时期，从传统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

现代社会，很多问题都暴露出来。那些问题与中国社会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到９０年代再到现在的转

型过程中所暴露的问题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涂尔干当时讨论自杀，其实现代中国的自杀问题也

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还有马克思讲的“异化”、韦伯讲的“铁笼”等各种现代性问题，当代中国也

是有的。这些思想家给我的震撼非常大。

上完这两门课程后，我开始看很多书，所以当时想干脆就申请国外的社会学的博士（ＰｈＤ）项

目。我当时一个法学院的ＪＤ或者ＬＬＭ项目都没申请，申请的全是社会学。我运气很好，进了芝

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读书。现在看来，我的学术道路有一个比较幸运的地方是，我的博士论文题目

确定得非常早。大四申请学校的时候我就想研究法律社会学，研究中国的法律职业。那时我抱有

的是一种非常阳春白雪的想法。涂尔干有一本书叫《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４〕讲职业团体是现

代社会中政府和公民间的一个次级团体，对塑造现代社会的社会结构和提供社会团结的可能性都

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认为法律职业就是一个次级团体，可能成为政府和老百姓之间一个沟通和

反思的机制。

这个想法现在想来可能有点儿幼稚，不敢说其能够解决中国法律改革的全部问题，但却提供

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可能性。所以申请的时候我就写自己想研究法律职业，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申请

成功，就同时找了工作。大四的春季学期，我在北京一家很大的律师事务所实习了一个多月的时

间，律所想让我留下来工作，但是后来芝加哥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下来了，我还是决定去念书。这段

实习的经历对我也非常重要，因为后来我在美国的第一项研究就是中国商务律师的工作。而且这

段经历也让我认清楚我真的不适合当律师。商务律师的工作在我看来非常无聊，但我觉得律师事

务所里的人非常有意思，就慢慢地开始研究律师业，研究法律职业。上了这条“贼船”后，我就这么

一直走下来，走到今天有十几年；大概就是这样。

侯猛：我还有个问题，就是你选择读ＰｈＤ，是不是因为美国的ＬＬＭ或ＪＤ项目是职业训练，

而不是学术训练。而你对学术有更多的兴趣，所以你才去申请其他院系的ＰｈＤ，从而继续回到

学术？

刘思达：是这样的。在美国研究性法学学位是非常少的。现在很多学校有ＳＪＤ或者

ＪＳＤ———不同学校的叫法不太一样———这种研究性法学博士学位，主要是给外国人读，美国人自

己是不读的。当然个别美国法学院也有ＰｈＤ项目，比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法理学与社会政

策研究所，有一个非常有名的ＪＳＰ（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Ｐｏｌｉｃｙ）项目，是一个交叉学科的博士

项目，做的就是社科法学的研究。伯克利的ＪＳＰ项目到目前为止还是美国最强的法律社会学博

士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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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芝加哥社会学系一个专门研究法律社会学的老师都没有。当然，芝加哥郊区的西北大学

的法律社会学专业很强。芝加哥有一个研究所，叫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Ｂａｒ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翻译过来叫美国律

师基金会，是美国法律社会学的三大研究机构之一，与伯克利还有威斯康星大学齐名。回到侯老

师的问题，当时选择读ＰｈＤ确实是因为美国的法学院主要是职业教育，没有学术性很强的博士

项目。

侯猛：这些年选择读ＳＪＤ的人越来越多，而且最后都回到法学院来，像北京几乎每个著名高校

都有这样的教员。虽然ＳＪＤ的训练可能不如ＰｈＤ，但与固守法条传统的教员相比，他们对法学这

个学科的理解会更加开放。

刘思达：其实可以对比下ＰｈＤ和ＳＪＤ的区别。ＳＪＤ是一个研究性的学位，先读一年ＬＬＭ，然

后自己去做研究，论文什么时候写完什么时候毕业。它的时间比较短，在很多学校最多读五年。

ＳＪＤ的开放性很强，你可以研究法律史，可以做政治分析，也可以做经济分析，研究法律社会学。但

ＳＪＤ的训练和ＰｈＤ的训练是有本质差别的。它没有学科的依属，理论和方法的训练要比ＰｈＤ差

一些。ＰｈＤ的时间很长，我读了七年算快的。芝加哥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平均要八年多，读九年、

十年都不奇怪。因为首先你要上两到三年的课，中间要写硕士论文，还要参加至少两个博士资格

考试（ｐｒｅｌｉｍ）（芝加哥大学是三个）。而且这种资格考试很难考，我在威斯康星大学教过的学生两

个考试都一次通过的非常少，很多人都是要重考一次，甚至几次，每考一次就是一学期。所以读

ＰｈＤ的时间会拖得比较长。但这本身对学术理论和方法训练非常有好处：当你的博士论文开题

时，你对本领域的相关文献、主要理论流派，以及它们之间的各种辩论都会有非常深刻的理解。到

那个时候，独立教一门关于这个领域的课程是没有问题了。

但是ＰｈＤ也有问题，一是年头确实很长，大家要想清楚是不是值得为这个学位付出自己二十

多岁的青春。二是ＰｈＤ风险也很大，淘汰率很高，最后能拿到学位的人也就一半左右。

有些师弟师妹读ＳＪＤ，我是很支持的，一是快一点，另外出来就业也有更多的可能性。读

ＰｈＤ———我也跟别人开玩笑说———就是一个自废武功的过程。本科毕业的时候你基本什么都可以

干，虽然也有专业，但专业对就业的束缚不是很大。而读完硕士就有一个专业了，就业领域就会变

窄一些。要是读一个ＰｈＤ，基本上其他武功就都废干净了，除了教书做研究什么都做不了。但ＳＪＤ

还是要好一些，出来之后如果不想做学问还是有其他的可能性，做律师也不是很晚。但是ＰｈＤ毕

业后岁数也大了，也投入了这么多年的时间精力，就不愿干别的事情了，所以这是一个风险更大的

选择。

侯猛：学界获得美国ＰｈＤ的学者并不多，除了你还有张巍，他是伯克利的ＰｈＤ，现在在新加坡

管理大学任教。读ＳＪＤ的对于部门法的边界感没有那么强烈，可以教商法，也可以教国际经济法，

也可以教司法制度，他们对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还是比较多的。但他们在学术上的专业训练可能

没有那么强。

刘思达：对，专业性没那么强，但他们是通才。这是美国法学院的培养方式，不管是培养律师

还是法官都不分专业。法官也是什么案子都审，没有刑庭和民庭的区别，这跟大陆法系还是有区

别的。

侯猛：根据我有限的接触，从美国回来的这些在国内法学院任教的学者，对于法律和社会科学

的认同感特别高。前不久，北大有老师说，给本科生上一门课，应该给学生系统地讲这门课的理

论，让学生尤其是本科生了解整个知识体系，而不是一学期只读一个人或者一本书。但是刚才你

提到赵晓力的《法律社会学》，李猛的《西方社会学理论》，就读那么两个人物，或者是三四本书。你

怎么去理解这些老师提出的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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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法学　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刘思达：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我现在也在威斯康星大学教法律社会学，我个人认为还是应该

系统地给本科生讲授知识。赵晓力老师的讲课方式更适合研究生，这么讲对本科生有点太残酷

了。当时上赵晓力老师的课非常痛苦，他就站在前面，打开一本书，比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大

家看第一段”，大家盯着第一页看了两三分钟谁都不说话，他就点名说谁谁谁你说一下这段话你看

出了什么。这个同学说完后，赵老师再点两三个人说一下，“现在大家看第二段”，然后大家又看三

分钟再说。后来我开玩笑说这是“葬礼式教学法”，默哀式的教育。但其实效果很好，对像我这样

真正对学术感兴趣的学生，效果非常好，因为他教会你精读经典著作的习惯。当然李猛老师的教

学风格是不一样的，他是从头讲到尾的那种，跟赵老师不是一个风格，但是他们都强调一学期不用

读太多书，而是精读几本很经典的书。

用这种方式来教本科生是有历史原因的，当时中国的学术研究很需要这种东西。在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中后期，整体的学术规范还没有建立起来。写文章连引注都是问题，老师们还在讨论写学

术文章是不是一定要加注释，怎么加注释。现在写文章有谁敢不加注释？所以赵晓力老师他们希

望能把这样一些最基本的学术规范和理念从本科开始就传达给学生。

但今天，给本科生这么讲是有问题的。因为课堂上的大多数同学是不会做学术工作的。北大

法律系９８级的同学可能也就是我、章永乐还有王社坤三个人当了老师，大多数的人还是去做律

师、法官、公务员或者各种各样其他的工作。让这些有志于做律师的人用“葬礼式教学法”读一学

期涂尔干、韦伯，是很残忍的一件事。

所以我觉得不如把整个法律社会学的学科体系系统地讲一遍，这样即使以后不做学问，有一

些从社会科学角度看法律的视角，哪怕以后去做律师办案子或者做法官去审具体的案子，也会对

工作有一些潜移默化的好处。我自己对于本科生教学是有一个体系的，大家如果感兴趣，我的教

学大纲在网上很容易找到。但研究生的讲法就非常不一样，赵老师和李老师这种精读的教学方法

是非常重要的。

美国的研究生课也分两种，一种是一学期讲一种纯理论，真的是读很少的东西。但还有一种

课则是要填鸭式的大量读书。我教法律社会学的研究生课也是这么教，每个星期学生要读四五百

页的书，上课前都要读完。这么读下来后有很多好处，首先你的阅读速度会提高很多，我在芝加哥

第一年的时候，所有课加起来每星期一千页左右，一年下来，即使是个外国人，你的英文阅读速度

也突飞猛进了。

还有一个好处是你可以很快地进入这个学科领域。在课下你可以自己就其中某个领域，钻得

更深入一些。研究生是要自己独立研究的，不能指望所有的研究能力都是老师课堂上教的，要自

己跟书建立一种亲近感，要有读书的习惯，从书里获得独立思考的能力。

二、美国的研究进展

陈柏峰：这是讲中国法学院读书的情况，再接着谈一下美国的情况。我在哥大访学的时候想

找一些法律社会学的课程，发现广义上属于法律社会学的课程倒是蛮多，像种族问题、女权问题相

关课程，但真正狭义上的法律社会学课程很少。我在哥大法学院上了一门《法律人类学》，上课的

过程中发现老师讲的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东西，课程含金量并不高。

上课的老师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位人类学教授，外聘在哥大讲授这门课。我后来在图书馆

找了法律社会学的书，发现真正有材料有经验的还都是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做的研究，犯罪学方面

的比较多，像我们熟悉的布莱克等人。另外还有些是社会学学者的法律社会学研究。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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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美国法律社会学的现况是什么？

刘思达：你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慢慢谈。首先，美国的学科架构和我们不太一样，中国法

律社会学的研究基本是法学院做的，社会学没有什么人研究，他们都是在研究人口、社会分层，研

究农村问题、劳工问题、性别问题，研究法律社会学的非常少。但在美国是倒过来的，我们说的社科

法学，他们叫“法律与社会”（ｌａｗ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这个领域有法学院的学者参与，但其中至少有三分

之二的人都不在法学院，像我自己就在社会学系工作。所以在美国法律社会学是社会学系的学者

参与比较多，政治学系、人类学系、历史系等其他系的老师都有参与。所以法学院的法律社会学课

程讲得很浅，因为它面对的都是ＪＤ的学生，是要出去做实践性工作而不是研究的。但是如果你要

去人类学系或者社会学系听法律社会学或法律人类学的课，学术性就会强很多，读的东西也会深

很多。

法律社会学的经典著作很多都不在法律图书馆。法律图书馆都是职业教育用书、案例选集之

类。法理学的书倒是不少，但在很多学校的法律图书馆，法律社会学的书是和别的学科放在一起

的。在美国的学术圈，法律社会学主要并不是在法学院里面，这跟欧洲、亚洲情况都不太一样。日

本、中国、韩国、我国台湾地区都主要是法学院的学者在做法律社会学。

关于美国的法律社会学的研究机构，我给大家讲讲历史。美国的法律社会学通常被称为“法

律与社会”（ｌａｗ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了，有自己的协会：Ｌａｗ＆

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这个协会也有五十多年的历史，是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法律与社会运动”

（ｌａｗ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ｍｏｖｅｍｅｎｔ）发展起来的。法律与社会运动有两个背景，学术上它传承了２０世纪

早期的法律现实主义。法律现实主义（ｌｅｇａｌｒｅａｌｉｓｍ）和传统法学研究所强调的法律形式主义（ｌｅｇａｌ

ｆｏｒｍａｌｉｓｍ）是相对立的。后者认为法律自成一个体系，所以研究法律不需要考虑法律之外的社会、

政治、历史以及文化因素。但法律现实主义是倒过来的，和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ｓｍ）传

统有很深的关系，它认为研究法律要现实地看法律体系，法律受到权力关系、政治、社会、文化、历

史环境等各种因素影响。霍姆斯大法官是法律现实主义的开创者，包括庞德等美国早期的法理学

家都做过法律现实主义研究。

法律与社会运动在６０年代兴起时有一个历史和社会的背景，就是美国６０年代的民权运动。

首先是黑人追求种族平等，要求废除种族隔离。然后是女权主义运动、反主流文化运动，这是美国

法律与社会运动兴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背景，也深刻地影响了当代美国法律社会学研究的学

术和意识形态倾向。

我刚才说美国法律社会学有三个中心，伯克利、威斯康星大学和西北大学。西北大学是和美

国律师基金会在一起的，这三个中心是法律与社会运动的重镇。为什么是这三个学校呢，有一个

历史背景。当时美国有一个基金会叫ＲｕｓｓｅｌｌＳａｇ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在美国是一个比较“左”的基金会。

当时ＲｕｓｓｅｌｌＳａｇ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想从法律的角度推动社会正义，于是就在这三个学校各投了一笔

钱，用来建立法律社会学的研究机构，所以美国的法律与社会运动是从那三个学校起源的。美国

的第一代法律社会学家，包括我在威斯康星的几位已经退休的老同事，楚贝克（ＤａｖｉｄＭ．

Ｔｒｕｂｅｋ）、格兰特（ＭａｒｃＧａｌａｎｔｅｒ）、麦考利（ＳｔｅｗａｒｔＭａｃａｕｌａｙ），都参与了６０年代的法律与社会运

动，伯克利的塞尔兹尼克（ＰｈｉｌｉｐＳｅｌｚｎｉｃｋ）、斯坦福的弗里德曼（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Ｍ．Ｆｒｉｅｄｍａｎ）也都是直

接参与者。

五十多年后，这个领域也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意识形态的倾向一直没有变，至今美国法律社

会学的研究主流还是很激进、很偏“左”的，关注性别平等、种族平等、弱势群体的抗争。这和法

律经济学非常不一样。法律经济分析在美国是非常“右”、非常保守的一个思潮，芝加哥大学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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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系和法学院就是法律经济分析的大本营，很多老师都是共和党人，非常保守，包括波斯纳、贝

克（ＧａｒｙＳ．Ｂｅｃｋｅｒ）。这些年来主要研究中心也有一些变化，比如威斯康星大学，虽然还是名声

在外，但是老一辈的重量级学者现在都已经退休了，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状况。一些中生代的老

师都被挖去其他学校了。像我这个年龄的倒是有一批研究法律社会学的年轻老师，但年龄断层

比较严重。

现在很多人觉得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是一个蒸蒸日上的法律社会学重镇。它是一所新建的法

学院，把法律实证研究作为旗帜，在美国招了一批很有名的法律社会学家。还有其他一些新崛起

的学校，比如明尼苏达大学，其法律社会学研究也很强，还有印第安纳大学，有一批中生代的法律

社会学家。另外还有一些传统上法律社会学比较强的学校，像纽约大学（ＮＹＵ）、丹佛大学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Ｄｅｎｖｅｒ）、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ＳＵＮＹａｔＢｕｆｆａｌｏ）等。

传统的三大重镇威斯康星、伯克利和西北大学，五十多年的传统延续下来，至今也没有什么变

化。我个人认为最强的是伯克利，各个法律交叉学科的师资都比较完整，而且一直有延续性，源源

不断地培养出一些很好的学生。西北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有时候会培养出一批很好的学生，有时

候会五年、十年都培养不出很好的学生。

侯猛：刚才你讲到美国法律社会学的三大重镇在成立时有基金会的赞助，而且基金会的赞助

也有特定目的。你在之前写《中国法律社会学的历史与反思》的时候就提到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

期，〔５〕有两个代表性的法律社会学著作，一个是夏勇主编的《走向权利的时代》，〔６〕当时参与人除

了他本人以外还有高鸿钧、贺卫方、张志铭，这些人现在基本上不再做法律社会学研究了，还有一

个是苏力，当时《送法下乡》〔７〕也组织了强世功、赵晓力，但后来他们也不做那种田野意义上的法

律社会学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有代表性的著作都是福特基金会资助的，而这两个项目完成

之后福特基金会也没有后续的资助。所以从法律社会学的发展史来讲，基金会的资助对研究的持

续性有影响。这是第一个评论的地方，你可以展开。

第二，今天的法律社会学的基本研究不在法学院，但美国，特别是前１４名或者是前２０名法学

院的老师，大概有五分之一都是其他学科出身的，比如经济学或者人类学，可能也包括社会学、历

史学。跨学科研究在美国还是有的，但是法律社会学却没有一席之地，是不是法律经济学的势头

完全把法律社会学盖住了？

刘思达：这是非常好的问题。我先简单提一下基金会，如果看中国法学的发展史，福特基金会

的确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后来不继续资助也可以理解，因为法社会学归根结底不是一个

实效性很强的学科，并不可以做出一些成果后马上影响立法或者社会变革。福特基金会等很多国

外的基金会还是比较短视的。我并不是批评它们，这些机构有很强的目的性，比如前些年刑事诉

讼法的修改，它们投了很多钱给刑诉的学者，试图影响立法，把一些它们想放到刑事诉讼法的内容

放进去，最后还真的把很多东西放进去了，这种投资是立竿见影的。但是投入到法社会学却不是

立竿见影的事情，好的研究很多都要２０年、３０年甚至５０年才能见效果。

侯猛：今天做刑事诉讼法的人之所以做实证研究，实际上是和国外基金会或相关机构的合作

有很大关系。

刘思达：和福特基金会还有美国的维拉研究所（Ｖｅｒａ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的支持有关系。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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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研究所的研究方式，我说得不客气一点，真的是把刑诉领域的实证研究带坏了。因为这个研

究所不是一个学术机构，而是一个实践机构，它是要在全世界推动美国式的刑事司法制度。所

以它到哪里都是这样，比如给中国刑诉法学界一些非常有名的学者投很多钱，让他们去做所谓

的实证研究。维拉研究所的方法是做试点（ｐｉｌｏｔｓｔｕｄｙ），这种试点和我们做田野调查不一样，我

们做田野调查的首要目的是去了解那个地方的状况和现象，然后解释和分析这些现象，这是法

律社会学的做法。维拉研究所不是这样。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刑诉法修改过程中有三项制度改

革：警察讯问犯人时要录音、录像、律师在场。这个制度设计的目的很简单，就是防止刑讯逼

供。所以他们当时就到全国各地去搞试点，试点了几个月，回来报告说我们试点的效果非常好，

一个刑讯逼供的都没有了！你想想这个试点有什么问题？从社会科学角度，问题非常明显。你

去了跟他们说我们搞试点，人家知道你做试点，那肯定一个刑讯逼供的都没有了。你试点走了，

人家照样刑讯逼供。即使这三项制度最终在刑诉法里确立下来，实践中还有没有刑讯逼供？肯

定还有。从社会科学角度讲，这个试点没有控制变量，没有找两个不同的地方，一个地方搞试

点，一个地方不搞试点，去比较差异。它的目的不是要理解当地的刑事司法是怎么实际运作的，

而是去推行一套先入为主的制度和价值取向。这种所谓实证研究带坏了中国刑诉法的一代学

者，当然这是我的个人观点。

回到刚才侯老师说的更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美国法律社会学在法学院越来越有边缘化的

趋势，而法律经济学很强势。侯老师也提到了，美国最好的法学院的教师里面至少有２０％左右有

其他学科的ＰｈＤ学位，最高的伯克利则超过４０％。但ＰｈＤ的专业差别很大，最多的是经济学。政

治学的也非常多，历史学也比较多；社会学、人类学的就比较少，并不是每个法学院都有一个拥有

社会学ＰｈＤ学位的老师。历史学ＰｈＤ比较多很好理解，因为研究法律史需要有历史学训练的人。

经济学和政治学ＰｈＤ比较多主要是因为这两个学科在美国比较强势。

其实我个人认为现在我们国内社科法学的状态比美国法律实证研究的状态要好，因为不管是

搞法律社会学、法律经济学、法律人类学还是法律与文学，大家都是一个整体，彼此有共同的认同。

换句话说，我们是抱团的。美国原来其实也抱团，在６０—７０年代法律与社会、法律与经济、法律与

文学、法律与心理兴起的时候，他们也反对ｄｏｃｔｒｉｎａｌｌｅｇａｌｓｔｕｄｙ，相当于国内所说的法教义学。虽

然大家的方法论不一样，理论传统也不一样，但没有很明显的分化。可是从８０年代之后，尤其最

近２０年，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因为经济学很强势，法律经济分析在法学院里面也成了主导。

另外，美国的政治学也越来越经济学化。我其实挺担忧美国的政治学，现在基本上被经济学侵略

了。章永乐老师去美国的时间比较早，那时候政治学还没有那么定量，而且他研究的毕竟是政治

哲学，是一个很阳春白雪、很理论化的东西。但是美国政治、比较政治、国际关系这几个政治学的

主要领域现在全是博弈论模型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原来美国政治学不仅有定量研究，也有偏文

化、历史和建构主义等各种各样的流派。但是最近二十年这些东西几乎全被扫荡干净，被经济学

给占领了。

我中学是人大附中数学实验班的，老觉得自己数学很好（其实现在数学已经很不好了，因为这

么多年没有用），所以我一直很看不起经济学，我觉得经济学搞的都是“三脚猫”数学，数学系、物理

系搞的才是真数学。我有时候跟政治学的朋友开玩笑说，你们搞的这叫“九脚猫”数学，因为经济

学是“三脚猫”数学，你们是“三脚猫”经济学，乘起来就是“九脚猫”数学。表面上看着很科学、很规

范，但是它什么也没告诉你。这个时期这个地方的政治过程是什么样还是不知道。他们也用实证

数据，但并不是用实证数据来真正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而是用实证数据来验证他们的模型，这是

一个非常不好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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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治学界越来越定量化、经济学化之后，对法学院也产生了影响。因为美国的法学院有

不少政治学的ＰｈＤ，他们一般也有ＪＤ学位，在法学院教书。尤其搞宪法、行政法的很多人都有政

治学的博士学位，他们接受了这一套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后，现在跟我们这些研究法律社会学的人

之间的分歧就越来越大。近年来美国一些法学家在进行一个活动叫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ｌｅｇ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就是

“实证法律研究”。你想实证法律研究不就是法律社会学或者法律社会科学或者社科法学么？我

也是实证法律研究对吧，但他们说那是不一样的。我给大家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去年威斯康星大

学新招了一个比较资深的老师。他到我们学校之后要搞一个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ｌｅｇ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的系列讲座，

欢迎所有对这个领域有兴趣的人来参与。威斯康星大学法学院是一个法律社会学传统很深的地

方，有一位法律人类学家，她是研究法律与话语的著名学者，很看不惯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ｌｅｇ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的说

法，就发了封邮件问了一个问题：“我是研究法律人类学、研究法律话语的，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ｌｅｇ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

包不包括我们？”那位新来的老师马上就回复了，斩钉截铁地说：“不包括你们。”他做的是定量研

究，把自己跟我们这些用定性方法做访谈、田野调查或者历史文献分析的法律社会学或者法律人

类学的学者对立起来了。

美国现在新出了一些期刊，比如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犈犿狆犻狉犻犮犪犾犔犲犵犪犾犛狋狌犱犻犲狊，这本期刊所有的文章

全是数字、统计，全是定量研究。我的论文要是投到那里，恐怕审都不审就会被直接退回来。这个

问题我还是比较担忧的，美国的法律实证研究山头立得太多，彼此之间的隔阂和成见也比较多，两

边都很难调整。

三、中国的研究进展

刘思达：这也就回到中国法律社会学发展的话题上了。我其实对中国法律社会学一直有很高

的期望，前几年也写过一篇文章，发在《法律和社会科学》上，叫《中国法律社会学的历史与反思》。

其实８０年代我们就有一个法律社会学传统，齐海滨老师、季卫东老师开创了这个传统，可惜因为

政治原因没有延续下去。９０年代就是苏力、强世功、赵晓力的传统，也因为个人的学术兴趣转移，

没有延续下去。所以我在写那篇文章的时候心情很不好。在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的时候我觉得法律社

会学没有几个人研究了。当然柏峰老师还在做，侯猛老师也在做，但是人非常少，真正下去做田野

调查的人更少，很多人都是坐在家里做所谓的经济分析。从写文章的角度讲，法律经济分析是多

快好省的东西。经济学家很骄傲，他们觉得自己什么都可以解释，连爱情都可以做经济分析，我们

研究社会学、人类学的人一般没有那么骄傲。所以我当时很担心，法律社会学做实证研究的人越

来越少，会不会出现和前两个夭折了的法律社会学传统同样的问题？当时写那篇文章，文笔之间

还是比较悲观的。

但是经过这五六年，我要乐观很多。首先，我就不得不提侯猛、陈柏峰、尤陈俊这几位“社科法

学连线”的核心成员，他们真的做了大量的工作，没有让这个群体分崩离析，像美国那样法律经济

学、法律社会学、法律与文学分道扬镳，老死不相往来。另外我们真正有共同的理论关怀，可以相

互对话，这是很难得的。我记得上学期在这里还进行过法律经济学与法律社会学的对话，以及社

科法学和法教义学的对话。这个沟通非常重要。美国整个法律实证研究目前的状况对我们是一

个负面的警示，我们应该把这个团体不断地壮大，但是不要弄很多山头。

陈柏峰：刚才提到了各种研究的对立，其实我一直有意识地用法律经验研究，区别于他们做的

量化实证研究。你刚才提到政治学，我也有一些体会。我过去见过几次杜克大学的史天健教授，

与他的学生，现在华盛顿大学政治学系的吕杰博士比较熟悉。史天健老师去世之前一直是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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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上副教授也是很难的，华人在美国主流政治学界有终身教职的就那么几个人）。他曾说，我当

上教授以后，要开始好好做研究，干真正有意义的事情。他说之前做的那些东西都是为了拿到教

授职称，全是定量。我们还帮他做了一些事务，发问卷什么的。很可惜，他５９岁就去世了，他所说

的真正有意义的研究还没有开始。没办法，美国政治学界就是这样的，你不那样写作的话，你的文

章发不了，别人也不认可。我觉得中国的情况还是比较好，至少在法学院里面定性研究都很弱势，

就不谈定量了，那更难。

侯猛：是因为这些跨学科的研究者太薄弱了，要抱团取暖，等到有一天法律经济学壮大的话，

估计我们还是要分道扬镳。

刘思达：但是我觉得法律经济学在中国壮大不太可能。

侯猛：因为法教义学太厉害了。我看日本的社科法学的研究状况跟中国类似，法律社会学与

法律经济学没有那么对立。

刘思达：对，一方面是法教义学厉害，另外是中国号称研究法律经济学的人不少，真会做的其

实没几个，真正经济学ＰｈＤ的就更没多少。

陈柏峰：我在这方面跟你们的看法不太一样。我觉得社科法学在中国很强大，这得分怎么看。

在教程体系里面，肯定是教义学比较强大，因为民法刑法这些部门法都按那个思路去讲，但是在学

术创新的方面，在学术论文的发表方面，社科法学要占一半以上。当然很多学者可能不是有意识

地用社科法学或者法律社会学方法进行研究，但是他研究的思维和思路可以划入法社会学的论题

当中，只是他们没有自觉的方法论意识。法学院里做社科法学的比较多，可能与中国共产党的传

统有关，共产党一直非常强调反对教条主义，过去革命时期吃了很多教条主义的亏，一说法教义

学，大家容易将它与教条主义联系在一起。所以批判教义学在道德上是有正当性的。社科法学去

做社会调研，没有人会反对。在美国法学院人家会说你一个搞法学的去做社会调研是不务正业，

但在中国，人们听说做社会调研，油然而生的是崇敬之情。

刘思达：对，我非常赞同柏峰老师。其实“社科法学”这个词就很聪明，原来我们叫“法律和社

会科学”，很长的一个词，现在“社科法学”很精炼。我不知道“法教义学”这个概念是谁提出的，原

来叫法解释学，或者规范法学，这两年都开始叫法教义学了。

侯猛：主要是受德国的影响。

刘思达：法教义学就像柏峰老师所说，是一个没有政治正当性的东西。但是柏峰老师说的另

外一个问题更重要，就是社科法学在中国现在到底是很弱小还是很强大，我觉得它既弱小又强大。

它弱小是因为真正研究社科法学的人还不多，各大法学院的老师有８０％—９０％还是传统法教

义学研究，虽然现在跨学科的社科法学的人越来越多，尤其是年轻一代，但还并不是主流，从这个

角度说我们很弱小。但是我们也很强大，苏力老师在前几年也提出一个观点，他说中国法学研究

的一流期刊文章都应该是社科法学的，然后二三流的法学院和期刊才搞法教义学，为什么呢？因

为社科法学的文章理论性强、在方法上复杂，研究视野比较开阔。中国现在处在法治转型的过程

中，遍地都是可研究的东西，比如我最近正在研究的法官性别问题，对中国的司法改革非常重要，

可从来没有人研究。

法教义学在这方面确实吃亏，比如民商法。民商法基本都是从德国、日本、我国台湾地区

“抄”过来的，它的研究方式说得好听一点就是“复制加解读”，说白了就是先“抄”外国人、大家再

互相“抄”。这样的模式经历了很长的时间。现在要搞民法典，当然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可在

研究上，一个用法教义学的方法研究民商法的人，要提出一个超越日本、德国先贤的理论，是非

常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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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也有一个趋势，包括《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中外法学》这些比较主流的期刊也越

来越看重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法学的文章。社科法学的文章原来是很难发的，现在空间大一

点，以后可能还会越来越大。

陈柏峰：我补充一个小小的事情，最近有好几个综合类期刊的法学编辑来找我，希望我帮他们

推荐稿子。他们看到我们宣传社科法学，觉得这类稿子适合他们的期刊，阅读的人会多一些。他

们不太喜欢发表部门法的稿子，因为阅读的受众比较狭窄。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侯猛：从受众面来讲，社科法学研究不光是在我们法理学还有部门法，可能更受欢迎，但我还

是要为法教义学说几句话。法教义学也是这几年开始兴起的，它主要解决的是法学自身的规范性

和建立法学自身的方法论的问题，有自己的学术自觉和知识传统在里面。

反过来看社科法学，其实社科法学只不过是一个研究的领域。从研究对象上来讲它关心的是

通过解释法律背后的东西，更深刻理解法律现象。但是从方法论上来看，我们是没有知识传统的。

你在文章中批评了苏力，认为他要承担相当的责任。苏力在９０年代后期搞田野式的法律社会学，

但到了２０００年前后，他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波斯纳上，去研究法律经济学了。可以说，苏力曾经力

行的这种法社会学田野调查的萌芽刚刚开始，就被他亲手扼杀了。他强调说方法并不重要，重要

的是问题。用什么方法取决于研究什么问题。我觉得对于一个成熟的学者来说，是没有问题的。

但这一判断是反方法论的，不利于学术训练。所以我自己也在想，法律经济学其实是有自己的学

术传统，对于法律社会学，我们中国法律社会学的传统好像还没有建立起来。

四、批评苏力与苏力的批评

刘思达：这个问题我也有很多话想说。首先说苏力老师的学术转型问题，我在那篇《中国法律

社会学的历史与反思》里确实是批评得比较多。苏力老师我是非常尊敬的，我在北大第一学期第

一门课法理学就是苏力老师教的。如果没上他那门课，我可以很负责地说，我后来也不会去研究

法律社会学。这门课确实对我的思维方式和我关注的问题影响都非常深。

但是我那篇文章为什么批评苏力老师的学术转型？是因为它确实对整个中国法律社会学的

发展产生了非常消极的作用。苏力９０年代做的研究路数还是比较纯正的，不只是秋菊打官司之

类的法律与文学，也包括法律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实证研究。而且他的文笔非常好，写出来的东西

可读性非常强。所以当时《法治及其本土资源》《送法下乡》两本书出来，真的影响了至少两三代的

法学学生和学者。但是后来他突然去研究波斯纳，很多追随苏力的中国学生也转向了。所以法律

社会学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这十年之间出的真正好的实证研究确实不多。

侯老师刚刚提到，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苏力老师的转变对他自己没有什么太大影响，他以他

的年龄、阅历和视野，做学问可以天马行空的，确实不受什么方法论的拘束，他从什么角度都可以

写出很好的文章。但这对学生很不好，侯猛老师在北大读书的时候，研究路数还是很纯的，基本都

是法律人类学、法律社会学。但是苏力老师后来培养的一些研究生，做研究的路数就比较杂一些，

学了法律社会学的东西，也学了法律经济学的东西，写东西就往往混在了一起。有时候我和他们

开玩笑说，这就像是练功练多了之后跟欧阳锋一样，两套不兼容的武功练在一起，最后写出的东西

就有点四不像的感觉。

我是在美国受的学术训练，美国的学术训练是很注重你是哪个理论传统出来的。比如我是社

会学芝加哥学派出来的，我要沿着芝加哥学派的传统来做研究。你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表面

上做得很漂亮，但理论背后有冲突、有张力、有问题。所以我觉得，苏力老师的转型对中国法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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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学学术传统的冲击非常大。现在侯老师的这个观点我也很同意，我们到现在其实都没有形成一

个中国法律社会学的本土传统。

我个人认为，最成熟最好的一个本土传统就是武汉的华中村治传统，这是中国法律社会学甚

至整个中国社会科学里面一枝独秀的一个传统，传承了二十多年，方法也非常纯。你看华中村治

每一代的博士做研究的路数都是差不多的，而且大家有一个非常好的学术团体，有共同认同的方

法和理论视角、共同的写作方式，这是目前我看到的中国国内最好的学术传统。北大在苏力老师

没有转型之前，也有一个很好的传统萌芽。当时在９０年代中后期，强世功、赵晓力、郑戈都在北大

读博士的时候，做了不少关于乡土社会的调查，还有人类学系的王铭铭老师。我最近还写了一篇

关于中国社科法学文献综述的英文文章，我在文章里说中国社科法学最好的传统就是这两个，一

是北大围绕苏力老师所形成的传统，另外就是华中村治传统。可惜北大的传统没有很好地传承，

在理论上和方法上和华中村治传统相比，是完全不成形的。

我是研究法律职业的，这几年我也在和一些朋友一起努力，包括国外的Ｅｔｈａｎ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ｎ、

ＴｅｒｅｎｃｅＨａｌｌｉｄａｙ，国内的像李学尧、吴洪淇，都是对律师业和法律职业理论问题感兴趣的老师。我

觉得中国法律职业这个研究领域现在不敢说有一个学术传统，但是至少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文献积

累。如果做文献综述，中国的法律职业是有文献可以综述的。目前社科法学有些领域可以写很好

的文献综述，是比较成型的。但也有些领域是很不成型的，没有什么文献。比如刑事司法就是一

个很大的问题。美国的刑事司法研究是非常发达的，很多学校都有刑事司法学院，我们的几个政

法院校也有刑事司法学院。美国人做犯罪学研究做得非常好，犯罪学主要用定量方法，有很成熟

的一些东西，但在国内就一直没有做起来，这里面有数据上的困难，很多刑事案件的统计数据是不

公开的。

在社科法学这个大旗下，我们都要搞哪些领域，是很需要探讨的。美国法律社会学里主要有

哪些问题是很清楚的，比如法律职业、司法行为、法律意识、法律多元、法律遵从、法律与发展、法律

全球化等，你可以看出很清晰的几个主题，把它们放在一起就是一门课。如果中国法律社会学开

一门课，你也可以选几个主题，但并不是每个主题都有很完整、很成熟的文献，不是每个主题都有

一个理论传统可以去传授。这是下一阶段的问题，我们社科法学要在不分裂的基础上有不同的研

究主题，形成学术传统。

陈柏峰：我曾当面对苏力说，恐怕你的贡献和不足要靠我们这一代人来写。有时候觉得可能

是因为苏力太聪明、太有才了，所以他能够将自己的研究伸向很多方面，而且都能做得很好。这是

一个好处，但有时候这却是一个坏处。一些研究的可传承性较差，比如苏力现在做的关于古代宪

制的研究，跟他过去读古代经典文学作品有关系，这种训练在他这一代人当中比较好。但是这是

不可教的，他很难据此去培养学生做这个研究再超越他。所以他有这个问题，一旦深入具体领域，

训练方法很难一代一代地传承。

刚才思达提到华中村治，我出去也常常被外面的学员当作华中村治的代表人，尤其是在我这

一代当中，我是大师兄，基本上算第三代。最早的张厚安老先生他们并没有很多的学术性训练，他

们觉得自己应该去贴近实践，所以就下到农村去，关注村民自治。第一代的贡献就是这种深入到

农村去的意识。用现在的眼光去看，其实没有多少学术成果。但他们开风气之先，后面就有人继

续去做。

第二代学者当中比较著名的大家可能都听过，吴毅和贺雪峰，这两个人在政治学界和社会学

界，甚至在法学界都有一定的影响。贺雪峰在社会学界的学术引用率，在在世的人当中已经排前

两三名了。吴毅比贺雪峰的引用率低一些，但也很高。他们在这一代当中是比较有影响的，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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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持续不断地创新。

在他们的基础上，我们就下到农村去，慢慢摸索出自己的研究方法。我给大家讲过农村调研，

不是说去农村就能研究的，怎么做研究是经过十几年逐渐摸索出来的。我们也参与了这个摸索过

程。到一个地方去做调研，思达有他的调研方法，我们在农村有自己的一套调研方法。我们认为

做调研不是教你怎么做，而是要带你下去怎么做。说是说不会的，做了两次后再讨论怎么做调研

才有效果。华中村治研究第二代的学术贡献，将来再去梳理，现在可以明确的是，研究方法在他们

手中就已经比较成型。

确实是像思达所说，我们用的是偏人类学的方法，但是人类学的方法与我们也不一样，有时听

人类学者讲，人类学要求在一个地方待一年，为什么要待一年呢？因为从季节来说，一年往往是一

个完整的周期。但是这样会有个问题，人类学的学生下去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不知道要干什么。

我们华中借鉴了人类学的方法，但是人类学者通过一年了解的东西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月了解，也

许体验没有那么深，但这一个月也会有很多收获。在这一个月之中，怎么去调研，怎么去做访谈：

一个对一个、一个对多个，甚至座谈，在路边碰到人怎么做访谈，等等；还有师兄怎么带师弟，老师

怎么带学生，逐渐的大家都能够把握得住。

现在像我们这个年龄的学者，下去做调研，带２０个人没有问题，再多是没办法带的。但把这

２０个人分成几个组，就能在一个月内把这个地方有什么现象基本上摸个差不多，这是逐渐形成传

统的。我们去做调研的人的资质都算很一般的，在华中科技大学读博士的基本是最好的生源。他

们那里好多是读思想政治教育来的，没有多少专业训练，而且好多都是非２１１专业的学校来的，但

是这些人到博士毕业时就会很不错，比如说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有一个年轻的副教授刘燕舞，是我

的师弟，他本科是岳阳师范学院英语系毕业的，本科阶段应该没有什么专业学术训练。但是他的

博士论文影响很大。〔８〕

我不是强调这些人厉害，而是说我们的研究方法有可传承性，一个中等资质的人进入这里后

就可以做研究，还可以做得不错。我们那些师兄弟，每个人在博士毕业时都能发将近十篇Ｃ刊，这

在任何大学都是不可想象的。

刘思达：陈老师讲的这个我非常赞同，可传承性是非常重要的。我在为我的博士论文《割据的

逻辑》出版写后记的时候也专门写了一句话：“学术的发展靠的是点点滴滴的积累，而不是某个人

或某一本书的灵光一现。”为什么呢？还是说苏力老师，他的研究创造性确实非常强，闪光点也非

常多，但是想模仿却非常难。很多人尝试模仿苏力，但都是形式上的模仿，比如苏力写文章喜欢在

开头引两句别人的话，很多人现在写文章也是开头先引两句别人的话。这个很好模仿，但是没有

任何意义。苏力的实质是没法模仿的。你想要模仿苏力的写作方式、思维方式非常难，他在方法

上是一个非常灵活的人。

华中村治研究之所以能够传承下来，就是因为有一个非常纯的方法，而这个方法就像柏峰老

师说的，不是只有天才才可以学，基本上一个上过大学、对学术有兴趣而且很勤奋的人就可以学，

就可以做出贡献，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做研究不只要看很宏大的理论，方法的训

练也是很重要的。柏峰老师还有一个观点我也非常赞同，定性研究方法在教室里是教不出来的，

不管是访谈还是参与观察，你必须要去实践，在实践中慢慢地领悟。它和做问卷调查、统计分析的

定量方法是不太一样的。

侯猛：的确，苏力的文章是可以传下去，但是不能教的那些东西是不可复制的。我自己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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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是他的学生，他对学生的影响，最大的就是读书会。每周都会选一个晚上读书，大概读三个

小时，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思想上的激励。但是你要说，类似于像华中村治这样形成一个团队下

去做调研的基本上没有。而且我觉得他更强调学生的悟性，看你聪明不聪明，聪明就能做出

东西。

刘思达：这是北大的通病，北大聪明学生很多，老师也觉得这些学生都很聪明，很多东西不用

教，让他们自己去悟，从学术训练的角度讲，这并不是一个好的事情。

陈柏峰：我也这么觉得，老师不应该这么做。因为如果聪明是天生的话，那就是不可改变

的，不应该强调这个东西，而是要强调可以改变的，比如勤奋。确实是这样，比如我刚才说的刘

燕舞，他在武大两年时间就做了副教授，他去年的一个报告被李克强总理批示了。他主要靠勤

奋。所以我觉得对于在座的同学也是一样的。这一点我真的觉得北大，包括好多名校，浪费了

多少人才啊。

刘思达：诱惑太多了。现在北大清华的学生面临的诱惑确实很多，想挣钱很容易就可以挣，想

当官也可以当，真正能够静下心来做学问的人反而没那么多。现在很多学生都想出国念书，每年

都有学生给我写信、打电话或者用各种方式联系我，想到美国读ＰｈＤ，我每年都劝回去很多人，为

什么呢？因为读书是一件很苦的事情，尤其在美国读ＰｈＤ，一读就是七八年。很多人没做好准备，

就是只有一个想法说我想出国，就这么去了，几年后坚持不下来。为什么ＰｈＤ淘汰率那么高呢？

并不是说学校把你赶出去，没有人会赶你，很多人自己知难而退了。

知难而退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一个真正特别热爱的题目，如果你根本不喜欢研究那个题目，

一般是做不好的。我周围在美国念书的这些人，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最后能做出来的都是

很热爱自己研究的人，而不一定是最聪明的。很多很聪明的人最后反而毕不了业，或者拿不出很

好的成果。我觉得在座的同学如果有志于学术事业的，都要好好想一下，有没有这样一个题目，让

你可以为了它而放弃很多，包括自己的生活甚至很多其他诱惑。如果没有这样的题目，我劝大家

不要做学问，做学问是很费力的一件事情。

侯猛：批评了苏力之后，我转述一下苏力对你的批评。大致的意思是，你还有贺欣本科是在北

大，然后受到国外的专业训练，在国外的英文顶尖期刊发文章，名气在国外比在国内要更大。问题

在于，你们虽然也进行中国的经验研究，但你们只是和国外对话，你们要按照国外法律社会学的知

识体系来找到自己的位置。所以感觉你的文章不是给中国人看的，是给美国人看的。

陈柏峰：在你回答之前我插一下，我读你的《割据的逻辑》，觉得很顺畅，逻辑和经验都很连贯，

你的中文版和英文版是一样的么？

刘思达：一样的，中文版写得更好一点，每章前面有一句古诗词，英文版是没有的。当然具体

内容基本是一样的，中文版只删掉了一章关于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理论综述。因为博士论文必须

用英文写，但我写英文版的时候想的就是要出中文版。

陈柏峰：我还想补充一下，就说贺欣，他的英文文章我读了一些，确实有苏力说的这个问题。

我也和贺欣探讨过，他说是为了给外国人解释清楚。但是我想这背后不仅仅是这样一个小的

问题。

刘思达：对，因为我和贺欣是真正用两种语言写文章，中文文章写了很多，英文文章也写了

很多。很多人出了国后就不写中文文章，甚至有的人出国几年后中文都写不利落了。我是到美

国之后一直坚持用中英文写文章。但确实有差别，比如《割据的逻辑》，说实话我本人对这本书

并不完全满意。为什么呢？因为毕竟初稿是用英文写的，这两种语言还是不一样。出中文版时

我从头到尾也改了很多遍，尽量做到语言等方面都适合国内的读者，但写法和段落句式是没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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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改的。如果大家比较一下我真正用中文写的文章，和用英文写完后翻译成中文的文章，差别

是很大的。

在美国的学术圈里，为了要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回应这个学术圈的学术辩论，所以回应的问题

并不完全是中国学术圈的问题。此外，我们自己也没有一个很成熟的学术传统，我最开始研究法

律职业的时候，全世界研究中国法律职业的就两三个人，要跟谁对话？只能跟研究西方法律职业

或者其他国家法律职业的学者对话。所以你看我和贺欣都有这个问题，我们写文章回应的理论都

是西方的理论，并不是中国本土的理论。如果我写一篇文章回应柏峰的理论，投给美国社会学的

主流期刊，他们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所以上午我还在跟柏峰说，你的研究得早点国际化，让外

国人知道。我个人认为柏峰的研究是代表中国法律社会学最高水平的，应该拿出去让外国人也看

看，中国有水平这么高的法律社会学研究。

但你这么做，自然会牺牲一些东西。这么多年我本人的选择就是，首先在美国学术圈有我的

一席之地，在这个前提下，我尽量把我的研究，包括英文文章，都做一个中译本。此外我还坚持用

中文写作，我至少有４０％的学术作品都是中文，美国人是看不懂的，评职称根本不考虑，但是我还

是写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希望对中国的法律社会学多做一些贡献。《割据的逻辑》写完之后，我

的导师说你拿英文写当然应该出英文版，对你以后在美国学术圈的发展很重要，毕竟是博士论文。

但我还是决定出中文版，说实话，在国外关心中国法律职业的有几个人呢？这本书在国内出版后，

卖得也不错，现在都再版了。我希望能对整个中国的法律社会学研究乃至整个学术研究提供我自

己一些理论和方法上的微薄贡献。

在国外的时间长了，视角和想问题的方式确实会受影响。就像我现在研究的法官性别问题，

我和郑春燕老师也聊过，将来可能写两篇文章，一篇中文的，一篇英文的，中文有中文的写法，英文

有英文的写法，回应不同的问题。英文要回应性别问题、职业生涯问题，中文会回应司法改革，从

性别的视角看中国司法改革有什么意义。其实这么多年我也在不断摸索，怎么样写文章能雅俗共

赏，“中洋共赏”，这是非常难做到的。我的期望就是以后在没有评职称等其他事情的压力下，可以

自如地用中文写几篇文章，出几本好书。我觉得我用中文写的文章要比英文的写得好，这是永远

都改变不了的。

（责任编辑：宾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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